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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创合作建房
1844年，名为罗奇代尔的住房合作社在英

国建立。这个全新机构由数个合作成员组成，
他们共同负责房屋建设中的一切，包括开发资
金的筹集、房屋的建设与维护等。合作社中的
每个成员都必须出资持有整个合作社财产的一
部分，同时还要签署一份入住协议(这份协议保
证了会员们惟一合法的居住权利)。到了1861
年，罗奇代尔在英国建造了36套合作社住宅。

德国：三成住宅为合建
住宅合作社是德国住宅建房的主要组织形

式，据了解，合作社建造的住宅占全国新建住宅
总数的30%左右。德国政府对合作社建房给予
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给予借
款保证；提供价格合理的土地；以较低税率向合
作社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土地转移税和交易税
等；补贴租金，合作社住宅如用于向社员出租，
政府在必要时可补贴部分租金。

日本：政府大力支持
1966年7月，日本制定了《日本勤劳者住宅

协会法》，并依据该法于1967年3月成立了勤劳
者住宅协会(日本住宅合作社)。日本政府在法律
上明确了劳动金库(工人银行)与住宅金融公库(住
宅银行)对日本住宅合作社的融资义务。由这两
家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作为日本住宅合作社事业
发展基金的来源，并引进财团基金与退休资金，
扩大合作社资金来源。对于个人建房资金，日本
政府规定20%为个人储蓄存款，80%从住宅银行和
工人银行贷款，年息为3%，还款期限为35年。由
于勤住协的非营利性，日本政府除了提供资金支
持外，还在税收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曾世平说，合作建房是商品房和保障房
之外的第三种房子，他们希望得到政府部门
的支持。于凌罡认为，合作建房应该得到政
府的帮助，同时需要大家的监督。

支持者说，合作建房节约成本，能够平
抑房价。事实上，如果运作得好，这样的状
况不是不可能变成现实。近年来，国家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保障房。但保障房的覆盖面
是有限的，我国提出到“十二五”时期末，保
障房覆盖率将达到 30%。我国住房体系的

目标是“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
场”。把那些买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保障
房申请资格的人的资金引向合作建房，能够
解决中端夹心层的问题。支持合作建房推

广，能够体现“中端有支持”的思路。
反对者说，合作建房是“小作坊”，问题

很多。合作建房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不
够专业是否能够通过找专业的开发商代建

来解决？效率低下能否通过更加科学的机
制予以提升？资金不稳定能否通过提高进
入和退出门槛来加以规制？但不试怎知。

目前，合作建房面临重重阻碍，是因为
它尚处于发育初期，没有走上正轨。如果政
策层面有支持，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国外
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支持和提倡合作建房一定会动另
一些人的“奶酪”。面对反对的声音，一些人
一直在探索。尽管遇到很多挫折，合作建房
正朝着越来越规范的方向发展。

房价高企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成为
社会问题。如果合作建房能对解决百姓的
居住问题有帮助，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为什
么不可以给他们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舆
论环境？让我们一同期待。

期盼——

商品房和保障房外的第三种房子

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

研究中心董藩认为，合作

建房是“小作坊”，问题

不少，并不可行。

首先，不够专业。建房

在大城市已不是过去小农

经济时代几个人合作盖建

3 间瓦房。开发房地产需

要大规模的规划、设计、绿

化等专业知识，开发商需

要大规模与专业团队联

系，合作建房没办法把这

些事情完成好。

第二，效率低下。有合作建房愿望的人结合在一起，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不一样的想法变成现实很难操

作。由于不够专业，施工当中会有大量扯皮摩擦，也有可

能导致品质没有保障。

第三，资金不稳定。众多想买房的人，形成投资主体，

对资金使用高度关注。搞合作建房，人们掏钱的时候都很

磨叽，今天掏了明天退，资金不稳定。而且，开发住房的过

程之中和之后，开发商应该承担责任，施工企业也要承担

责任，这些责任事先能不能规定好？能不能承担责任？都要

打问号。

如果合作建房可行早就遍地开花了。总的来说，合作

建房在建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大量矛盾。希望房地产开

发回到专业化建设上来，回到大生产层面上来。

开发商代建，要求的利润也很高。如果要求的利润

低，质量有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随着房价上涨，有关合作建房的消息再次搅动房市——

合作建房到底可不可行
本报记者 亢 舒 暴媛媛

2003 年，北京青年于凌罡在我国首

次提出这一概念并倡导大家加入，至今

已有 10 年时间。10 年间，合作建房面临

重重障碍，鲜有成功消息。但一直有人

心存期待，原因是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

猛进，人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买到便宜

的房子。

最近，有关合作建房的消息再次频

传。江苏邳州合作建房项目宣布启动，

有消息称，邳州的合作建房得到了当地

政府部门的支持。随后，上海又传来合

作建房拿地成功的消息。业内人士称，

这是合作建房首次在一线城市迈出具

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合作建房到底有没

有可行性？记者采访各方人士，敬请读

者关注。

北京地铁 5 号线和平里北街出口不远
处的一个小门脸，招牌上写着合作建房咨
询处，于凌罡就在这里办公。

“现在，我打算在国家政策允许下，组
织大家集资盖楼，我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
持。我们会建立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以协
议为主、协商为辅，实行民主制度的非赢利
性实体。它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想好，不过，
全程透明是这个合作社的基本宗旨。也许

‘全程透明’就该是它的名字⋯⋯”这就是
当年于凌罡在网络上发的帖，从此，他开始
迈上合作建房路。

于凌罡的思路是，参与者共同出钱注
册一家公司，以这家公司的名义买地，然后
选择设计部门、施工部门、物业提供者等，
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楼。于凌罡希望通过
合作建房取得住房的参与人，为共同抵制
开发商的暴利团结起来，自己当开发商。

于凌罡的方案最吸引人的是这种方式
比买开发商的房子省钱。他提出的设想是，
业主先交一部分钱，利用这笔钱，每个业主
可以从银行再贷到另一部分钱，用这笔钱
支付买地和建房的费用。楼建好后，楼房的
底商和附属商业设施属于业主，可以用从
中获得的租金收入冲抵银行贷款。根据他
的估算，自己盖的房子比买地产开发商的
房子大约便宜 40%。

最早发起，却没有一个项目成功，这是
于凌罡面临的窘境。于凌罡称，最接近成功
的一次应该算是花园北路 25 号项目，当时
已经凑到1亿元购地款，投标，但没有中标。

针对一些人对合作建房的质疑，于凌
罡认为持有这些言论的人是在为开发商代
言。“法律没有不允许大家合伙开公司，任
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去拿地，法律也绝对
允许找人合伙盖房子。”他说，“开发商一定
不喜欢合作建房有市场。”

在于凌罡看来，被媒体误读是他十年
来均未取得成功的原因。一些人质疑他是
为了挣名声赚钱、非法集资、被开发商“招
安”等。2010年，他宣布停止合作建房。

最近，于凌罡决定通过非招拍挂的方
式拿到土地，合作建设一个公租房项目。
于凌罡合作建房咨询处的白板上，贴满了
招募合作者的情况说明页，“55 平方米 29
万元、公租房、大产权”是最醒目的字。

“我计划组织 200 人，每人出 29 万元，
之后定向购买土地共同成立公司，400 个
工作日建成交房后，每栋楼一个房产证，共
同持有。公租房用地的楼面地价不会超过
每平方米 2500元，初步测算的租金是每套
月租 1815 元。”于凌罡认为，社会单位建设
公租房不仅合法，还有很大的政策优势。

“住建部规定公租房谁投资谁所有，所有者
权益可以依法转让；财政部规定公租房免
契税、印花税、营业税、增值税；国土部规定
公租房用地可免招拍挂。”

于凌罡解释道，合作人如果自住，公司
统一办理申请、租住手续。如出租，则必须
租给符合公租房资格的人，出租情况和租
金收入分配都会对外公开，不允许出资人
随意乱涨价。

打开“赵智强合作建房网”，页面上列出
了“城市风云榜”，温州下面标注的状态是启
动成功，北京、杭州、长沙、邳州、长春的状态
是“启动中”，广州等 18 个城市的状态标注
为“招募中”。

赵智强团队正在北京推动合作建房，北
京项目负责人曾世平对记者讲述了温州项
目的一波三折：从 2006 年拿地，到 2012 年
入住，前后历时 6 年。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
将购房款集中后投资到别的领域，赚到钱后
再将本金放回来盖房？毕竟，房地产开发的
周期在两年左右。

对此，曾世平的回应是，当时合作建房
的模式在政策上并不明朗，有很多质疑的声
音。当地行政部门在进行审批时拿不准，希
望向上级请示。曾世平说，层层审批后，浙
江省有关部门终于点了头，项目得以继续。

“走了这么一圈，就是两年多。”
项目进入后期，参与合作建房的业主对

地下室的权属等问题意见不统一，耽误了些
时间。2012 年上半年，温州合作建房项目
的业主终于入住。这 256 户业主相当于以
8000 元每平方米的价格住进了房子，而周
边的商品房价格已达每平方米 2万元。

赵智强团队于 2011 年底来到北京准备
发起合作建房。合作建房目前以两种模式
推行，一种是拿地后参与人自己成立项目公
司共同开发；另一种是委托房地产公司代

建。曾世平认为，委托开发商代建更符合现
实情况。

合作建房者非常关心资金的安全，对
此，曾世平说，前期只是考察参与者的资质，
并不注资。拿地前，合作者将一定比例的购
房款集中到银行的一个公共账户里，委托银
行代管，多方约定，如果动用这笔钱，需要发
起人、银行以及数位业主代表全部签字，业
主代表由全体代表选举产生。“缺任何一个
人的签字，钱都是动不了的。”

发起人代表合作人去拿地，合作人之间
根据土地起拍价格约定能够承受地价的上
限，土地招拍挂时超过上限，就不可以再
拿。拿地成功，项目启动，拿地失败，钱退还
给合作建房人。“合作建房就是前期筹款不
一样，后期与普通商品房开发大致相同。”曾
世平说，“因为土地是招拍挂得来的，房本也
一定会有，与其他普通商品房一样。”

曾世平并不讳言他们作为合作建房的
组织方，会收取组织运营费用。

记者拿到一份曾世平提供的《北京个人
合作建房公约》上写道，组织运营费用由运
营方作为提供信息咨询、组织协调、项目运
作等服务的报酬向出资人按建房成本（房子
成本总价）的 3%（税前）收取。出资人同意
运营方对该费用实行包干使用或支配，无须
披露用途及明细。公约明确，委托代建费用
主要用于支付代建方为完成开发合同规定
的开发建设责任所需的所有费用。此费用
由代建方按照出资人所应支付的建设成本

（房子成本总价）的 2%至 3%（税前）向出资
人收取。这么算下来，北京项目的房子成本
总价在 6 亿元左右，赵智强团队能获得近
2000 万元的收益，开发商获得 1000 万元至
2000万元的收益。

赵智强团队来到北京后，一直在招募
合作建房人。据曾世平透露，按照他们看
中的地块规模，需要招募 800 人左右，目
前有 600 人有参与意向，加之可能有中途
退出的，他们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参与到赵智强在北京的合作项目，需
要首先缴纳 800 元报名费。曾世平说，收
取一定的入门费用，抬高门槛，能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随意性。

小薛是参与者之一。他说，自从 2012
年年中参与进来，他已经参与过两次业主
大会了。小薛说，开会时主要由赵智强团

队向有意向的人汇报进展，哪里有地，地
块周边的情况等等。业主大会还选取了
一些热心的合作人，作为业主代表，以参
与合作建房人的立场与赵智强团队沟通。

对于赵智强团队这种运作模式，小薛
表示可以接受。在他看来，这样的费用至
少是透明的，远低于普通开发商赚取的高
额利润。他最担心的是拿地，拿不到地一
切都是空谈。

陈晔煌是另外一位参与者，年收入比
北京市平均工资稍高。“我们被北京的高
房价彻底抛弃了，”陈晔煌说，“根本买不
起。”陈晔煌最担心的是合作建房是否有
法律上的漏洞，将来哪怕真的建起来了，
再因为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出问题。

他希望合作建房能够解除法律、政策
层面的后顾之忧，如果政府部门支持，参
与合作建房的人就会感到很踏实。

合作建房的难点之一便是拿地。合作
建房第一人于凌罡屡屡折戟拿地这一关。
一个是价格高，很难与开发商竞争。另外，
也存在合作者不再认可土地价格溢价过高，
从而平摊到每个合作者头上的购房款提高，
最后只能作罢的情况。

业内人士认为，于凌罡拿地太高调，也
是他拿不到地的重要原因。一些人掌握了
于凌罡希望拿地的具体地块，故意与他竞
争。赵智强曾说，将吸取于凌罡的教训，拿
地前不说具体瞄准了哪些地块。

赵智强团队现在在北京项目上面临最

大的困难也是拿地。曾世平说，北京的地块
都太大，需要的资金多，所以就需要招募很
多合作者。短期之内可能很难招募到足额
的人，而地块不等人。目前，他们为了加快
进程，也正在考虑引入基金、信托这样的金
融手段。

信任是合作建房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合作建房的过程中需要维系参与者与
发起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目前来看，建立起
足够的信任很难。于凌罡曾经看中北京新
中街 1 号地，希望拿来做合作建房用地，预
案出来后，对经理人万通筑屋管理公司，也
就是代为合作建房人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
的企业的收益确定为 0.9亿元。

许多参与者在想不通为什么开发商要
拿走如此高额报酬的同时，也开始对于凌罡
本人产生怀疑，质疑其被开发商“招安”，从
中攫取大额利润等，此项目遂流产。

试水者——

于凌罡：合作者当开发商
试水者——

于凌罡：合作者当开发商
发起者——

赵智强团队：商业化运作

参与者——

希望解除后顾之忧
参与者——

希望解除后顾之忧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周珂认

为，对于合作建房

有非法集资嫌疑的

质 疑 根 本 站 不 住

脚。目前国内这些

合作建房的项目并

不存在违反金融政

策的情况，而且对

合作建房项目的金

融监管并非难事。

周珂是合作建房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国房地产制

度当中存在诸多不正常的因素，开发商为主体，赚取

巨额利润，合作建房发展起来对其是一种制约。一些

地方政府舍不得放弃土地财政，地方经济形成了对房

地产行业的依赖，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法律上对

合作建房目前也没有强制或禁止性规定。合作建房本

身倡导的是一种契约自由的合作精神，不存在法律问

题，应该大力提倡。

合作建房能平抑房价

合作建房是“小作坊”

疑问——

合作建房缘何困难重重
疑问——

合作建房缘何困难重重

观 点 交 锋

2003 年，北京一个叫于凌罡

的青年倡导合作建房。很多人把

他称为“合作建房第一人”。经历

了各种挫折，他依然执著于此。

温州人赵智强搞合作建房

在他的老家温州取得了成功，他

如 今 也 成 了 合 作 建 房 的 代 表

人物。

最担心的是拿地，拿不到地

一切都是空谈。另外，合作建房

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漏洞。

合作建房难题之一是拿地，

另外就是维系参与者与发起人

之间的信任关系。

房价高企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成为社会问题。如果合作建房

能对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有帮助，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为什么不可以

给他们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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